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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學校全銜)教師改(換)敘薪級建議表

受

文

者

建

議

學

校

學校名稱：

發

文

日期：

字號：

校長： 人事主任：

主旨：

區分 改敘

姓名

職稱

新取得學歷

原師範或一般學歷

曾任教職員年資

原支

薪級

薪額

年功薪

合計

擬改

換敘

薪級

薪額

年功薪

合計

附繳證件

審查意見

自審定日期民國95年  月  日生效。 

備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府)人一課02-表三


